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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未成年人在现实中参与广泛的社会关系，可能在侵权、订立合同、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等领域导致他
人损害。
未成年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规则的合理确定对于实现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受害人保护和监护人利益维
护的平衡意义重大。
本书采用比较法的分析方法，提出应承认未成年人普遍的责任能力，但只承担与其识别能力范围相适
应的过错责任：未成年人应只承担订立合同中所接受履行的现存利益返还责任、缔约过错责任，无因
管理中与自己过错能力相适应的债务不履行责任和管理所获利益的现存利益返还责任，以及不当得利
中有形现受利益返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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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战军，男，1972年12月生，河南许昌人。
1989年9月至1993年7月就读于北京气象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1995年9月至1 998年7月和2000年9月
至2003年7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民商法学专业，先后获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2004年10月至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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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

　　从事法学学习和研究以来，先后在《法学研究》、《民商法论丛》、《法律科学》等法学重要刊
物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二十篇，参与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的研究并获得多项奖励，合著著作和参编
教材多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未成年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研究>>

书籍目录

绪论　一、选题的意义和目的　二、研究现状综述　三、研究的方法和体例安排第一章　未成年人民
事责任能力比较研究　第一节　民事责任制度和民事责任能力的意义　　一、民事责任制度的演变　
　二、民事责任能力的意义　第二节　有关民事责任能力的主要立法例及其解释　　一、《法国民法
典》的有关规定及其解释　　二、《德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及其解释　　三、日本法的规定及其解
释　　四、《意大利民法典》的规定及其解释　　五、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的规定及其解释　　
六、北欧国家的有关规定——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立法模式　第三节　未成年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比较评
析　　一、大陆法系各国未成年人民事责任能力比较　　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未成年人民事责任
能力比较　第四节　我国民法关于未成年人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及其在未来的合理确定　　一、我国
现行法有关未成年人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　　二、我国民法学者对现行法的解释及关于未成年人民事
责任能力的观点　　三、作者对现行法的理解和对理论的评析　　四、民法典草案关于未成年人民事
责任能力的规定评析　　五、我国民法未成年人民事责任能力的合理确定第二章　未成年人侵权行为
致人损害责任承担比较研究　第一节　致人损害责任承担与相关制度的关系　　一、致人损害责任承
担与民事主体地位的关系　　二、致人损害责任承担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关系　　三、致人损害责任承
担与意思能力的关系　第二节　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规则　
　一、法国法的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规则　　二、德国法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致人损害
责任承担规则　　三、日本法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规则　　四、意大利法未成年人侵
权行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规则　　五、我国台湾地区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规则　第三
节　英美法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规则　　一、传统普通法下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致人损
害责任承担规则　　二、现代普通法的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规则　　三、制定法下未
成年人侵权行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规则　第四节　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规则的比较　
　一、大陆法系侵权行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比较　　二、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侵权行为致人损害责任
承担比较　第五节　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规则的价值基础　　一、近代法未成年人侵
权行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规则的价值基础　　二、价值基础的变化与责任承担规则的发展趋势　第六
节　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中未成年人过错的认定及意义　　一、未成年人年龄与未成
年人过错能力　　二、未成年人过错对认定侵权责任构成的意义　第七节　我国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致
人损害责任承担规则及其在未来的合理选择　　一、我国现行法的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致人损害责任承
担规则　　二、民法典草案规定的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规则　　三、对我国现行法及
民法典草案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规则的评析　　四、未来我国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致人
损害责任承担规则的合理选择第三章　未成年人订立合同致人损害责任承担比较研究　第一节　未成
年人缔约能力比较研究　　一、大陆法系关于未成年人缔约能力典型立法例分析　　二、英美法系的
未成年人缔约能力　　三、我国民法规范关于未成年人缔约能力规定分析及其合理确定　第二节　未
成年人订立合同致人损害责任承担比较研究　　一、未成年人订立合同可能的致人损害及责任类型　
　二、未成年人返还责任承担比较研究　　三、未成年人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　　四、与未成年人订
立合同有关的侵权责任的承担　　五、未成年人违约责任的承担　第三节　我国未成年人订立合同致
人损害责任承担立法及理论评析及其在未来的合理确定　　一、我国现行法对未成年人订立合同致人
损害责任承担的规定分析　　二、我国对未成年人订立合同致人损害责任承担理论的评析　　三、对
我国未成年人订立合同致人损害责任承担规则未来完善的建议第四章　无因管理中未成年人致人损害
责任承担研究　第一节　无因管理中的未成年人致人损害　　一、无因管理制度的价值与未成年人无
因管理　　二、未成年人无因管理致人损害　第二节　未成年人无因管理致人损害责任承担的确定　
　一、未成年人无因管理致人损害责任承担的立法例　　二、未成年人对无因管理事务所生损害赔偿
责任的承担　　三、未成年人无因管理中返还责任的承担　　四、无因管理中未成年人侵权责任的承
担　　五、不真正无因管理中未成年人致本人损害责任的承担　　六、我国无因管理有关法律规定的
完善　第三节　未成年人作为无因管理中本人时的责任承担　　一、未成年人作为无因管理中本人的
情形　　二、未成年人作为本人在无因管理责任承担中的特殊问题第五章　不当得利中未成年人致人
损害责任承担研究　第一节　未成年人不当得利　　一、不当得利制度的价值与未成年人不当得利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未成年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研究>>

　二、未成年人不当得利的特殊性　第二节　未成年人不当得利返还责任的承担　　一、未成年人善
意、恶意的认定　　二、未成年人不当得利返还责任承担的特殊问题　　三、我国不当得利有关法律
规定及其完善结论：构建合理的未成年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法律规则体系，实现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
最大和谐　一、未成年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综述　二、合理的未成年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体系的意义
——实现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最大和谐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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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未成年人民事责任能力比较研究　　第一节　民事责任制度和民事　　责任能力的意义
　　一、民事责任制度的演变　　（一）罗马法时期　　1.罗马法民事责任制度的演变人类早期对侵
害的救济是复仇，经历了从血亲复仇到同态复仇的发展历程。
复仇的权利是一种自然权利，并不来源于法律的规定。
由于早期没有权威的公共力量，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法律。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家族之间联合成为更大的组织。
这些组织最初只是处理家族之间的部分事务，随着其权威的不断增加，其权力逐渐扩展及于一切公共
的事务，表现为公权力逐渐发达。
早期罗马法的主要法律是体现在《十二铜表法》中的法律规定。
根据《十二铜表法》，“私犯”的规定构成了其主要内容。
在早期罗马法，不存在合意契约，故契约不是债发生的原因，侵权，罗马法称为“私犯”，是债发生
的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所谓“犯罪是产生债的真正的和唯一的渊源”　即为对刑法与侵权法
不分情况下债发生原因的准确描述。
私犯的后果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早期的同态复仇发展到罚金赔偿。
这一过程在《十二铜表法》中处于过渡阶段。
在《十二铜表法》中，既有大量的同态复仇的后果，像第八表的伤害身体的后果，也有罚金赔偿的后
果，比如对他人的暴行、偶然伤害的后果。
随着公权力的发达，公犯和私犯的区分趋于明确，“私犯”因为侵害的是个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故
国家公权力不加干预，而由私人以一定的方式处理，早期的同态复仇的权利也演变为由法律规定的私
人刑罚方式。
与私人刑罚的法律后果并行的，是罚金。
作为同态复仇的替代，罚金对侵害人是一种恩惠，为充分体现惩罚性，罚金的数额与当事人所受损失
之间不存在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相等观念，而是多倍于所受损失。
“在罗马法当时的观念上，交付赎金的性质不是所谓的损害赔偿，而是一种处罚，是对从事私犯行为
的加害人的一种处罚。
怎么样来确定赎金的标准呢？
当时的标准是根据正当的或者合理的标准来判断，而不是根据受害人受到损害的程度来提供相应补偿
。
但是，阿奎利亚法中则主要是从损害的角度来考虑的，强调的就是对损害的一种补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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